
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促进公司规范治理和经营管理的目的，

对公司工作履行必要监督和提供建设性意见。现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17 年 5 月 31 日披露了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

5月31日开市起停牌。2017年6月14日起公司股票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，

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。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。鉴于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涉及工作量较大，相关事项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，因此公司预计无法在重

大资产重组停牌后 3 个月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。本次重组

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和论证，交易事项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。为确保

本次交易披露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

常波动，维护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，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

自 2017年 7月 31日（星期一）开市起继续停牌且不超过 3个月，累计停牌时间

自首次停牌之日（2017 年 5 月 2 日）起不超过 6 个月，即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

前披露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》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，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

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复牌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

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事宜，并同意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



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》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审阅朱时均先生、常文光先生个人简历，朱时均先生、常文光先生 

具备相应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专业能力；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

不存在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第三条规定的情形，不

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我们一致同意提名朱时均先生、常文光先生为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将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报送深圳证券交

易所，经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本页无正文，仅为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

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的签字页)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秉仁                    朱征夫                    王德宏 

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
